柳北区2026年本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分配建议方案

经柳北区2026年人大会议审议通过，纳入柳北区2026年财政预算。现结合我区实际，研究制定了《柳北区2026年中央和自治区提前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建议方案》。

一、项目资金安排

根据柳北区人民代表大会决议，我区2026年共安排区本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656万元。结合我区实际，统筹整合使用衔接资金：160万元用于乡村振兴历年年项目尾款，456万元用于项目管理费,40万元用于柳北区沙塘镇杨柳村大七屯、共和屯生活污水处理建设项目。
二、衔接资金安排原则

从柳北区2026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年度计划中选取安排。
三、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建设内容为乡村振兴历年年项目尾款、项目管理费。

四、项目计划范围

计划编报的项目区域范围是柳北区

五、项目补助标准

根据实际需要列支。

六、项目编报管理

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与招投标等各项制度。既要锐意改革，又要稳步推进，在认真总结吸收过去成功做法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创新方式，进一步完善各种机制和制度，使项目资金运行规范有序、安全高效。不论采取何种方式，均有良好的机制、健全的制度作保障，并且阳光运作，公开透明，接受群众监督，以确保资金安全、工程质量和群众满意。

七、项目编报操作程序要求

（一）区农业农村局将项目计划草案在本地政府门户网站等媒体或项目相关镇、村进行审批前公示，公示期为10天。

（二）项目公示完成后，区农业农村局根据公示中群众反映情况对照有关政策合理调整项目计划，经区人民政府批准，将已经审批的补助标准方案一并上报市农业农村局和财政部门备案。同时在区、镇、村进行公告。根据备案时间要求完成所有备案文件电子版和加盖公章纸质版的上报工作。

（三）区农业农村局要建立乡村振兴项目公告公示档案。公告公示内容照片须包含公告地点标示。项目竣工验收时，要将公告公示的落实情况纳入检查，未进行过公告公示的项目不予竣工验收，同时作出相关说明纳入项目档案。区农业农村局要将公告公示内容照片纸质和电子档案连同竣工验收资料纳入项目档案。

附件：柳州市柳北区2026年本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分配建议表
 柳北区农业农村局 

                             2026年3月18日
附件：

柳州市柳北区2026年本级财政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分配建议表
单位：万元
	乡村振兴历年项目尾款
	项目管理费
	柳北区沙塘镇杨柳村大七屯、共和屯生活污水处理建设项目
	合计

	160
	456
	40
	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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